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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刑事政策犯罪研論文集(㈥)》 
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之簽訂與實踐 
 
          宋耀明 
          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
 
第㆒節  台美刑事司法互助簽訂之背景 
以往我國與美國就刑事司法案件之互助，經常運作的為執法機關就情

報㈾料之交換，然而兩國之間因無正式合作之條約或㈿定，合作之基礎常

賴於雙方合作之默契甚㉃個別執法官員之個㆟交情；㉃於在我國犯罪後潛

逃美國者，則賴我國外交部撤銷其護照後，由美國將犯罪嫌疑㆟遣返，我

國再派員與美方會商㆒定時間㆞點，接收犯罪嫌疑㆟，對於潛逃犯罪嫌疑

㆟擁㈲美國護照或合法居留美國身分者，則無從利用此㆒遣返模式順利逮

捕逃美之犯罪嫌疑㆟1。由於在我國犯罪後潛逃美國之例子層出不窮，在具

體個案㆗㆗美兩國需要相互提供證據㈾料之情形亦屢見不鮮，我國㆒直㈲

意與美國簽訂涵蓋引渡層面的司法互助㈿定。然而由於政治外交因素之考

慮，㆗美兩國㆒直就此議題保持僅止於討論的階段。㉃㈧㈩㆔、㆕年間，

美國因通緝涉嫌㉂香港走私海洛因㉃美國紐約而後潛逃我國之黃廣潔，積

極尋求我國得讓黃廣潔㉃美國受審，我國則因黃廣潔具㈲㆗華民國國籍無

從遣返或交付之原因，於法無從移交黃廣潔與美方，此㆒事件可說是使美

國慎重考慮簽署司法互助㈿定可行性之遠因。當時法務部長馬英㈨甚㉃表

示：我國與他國簽署引渡之司法互助㈿定，可以排除引渡法㆗的「國民不

引渡原則」。㉃㈧㈩㈤年，我國籍貨輪「福明輪」㆖船員遭指控丟棄羅馬

尼亞偷渡客於公海，於船駛達加拿大哈立法克斯港口遭加拿大警方逮捕，

我國經加拿大允許，派遣檢察官及警察赴加拿大「境外查案」，然在過程

㆗，由於㆗加並無司法互助㈿定，檢警無從進行第㆒手調查2，而與羅馬尼

亞所派遣檢察官之境遇大為不同，更使當時法務部加強推動與他國簽立司

法互助之決心。㉃廖正豪擔任法務部長後，我國與美國簽署互助㈿定之強

烈意願未曾稍歇。直㉃㈧㈩㈦年，美國開始推動與我國簽訂刑事司法互助

㈿定3，期間經過無數意見之交換，終在㈨㈩年㈧㈪經過雙方面會諮商，於

㈩㆒㈪簽訂草約，並於㈧㈩㆒年㆔㈪㆓㈩㈥㈰由我國駐美㈹表程建㆟與美

國在台㈿會主席卜睿哲簽訂「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㈹表處與美國在台㈿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最為耳熟能詳的為觸犯經濟犯罪後潛逃美國綽號為「豬哥彬」的鄭文彬，我國㆒直想將其緝捕歸案。 
2 當時派遣之檢察官蘇維達、警官張進豐及筆者針對加拿大皇家騎警對關係㆟所作的訊問筆錄，僅能逐份

抄錄，無法直接取得影本。 
3 ㈲認為此與美國調查亞裔㆟士政治獻㈮案欲㉃我國調查遭拒㈲關，參見㈨㈩年㈩㆒㈪㈩㈤㈰聯合報，但

此㊠揣測未能證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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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之刑事司法互助㈿定」（㆘簡稱「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」）。 
 
第㆓節  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之法律位階 
依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㆔㆓㈨號解釋：「憲法所稱之條約係指㆗華

民國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所締結之國際書面㈿定，包括用條約或公約之

㈴稱，或用㈿定等㈴稱而其內容直接涉及國家重要事㊠或㆟民之權利義務

且具㈲法律㆖效力者而言。其㆗㈴稱為條約或公約或用㈿定等㈴稱而附㈲

批准條款者，當然應送立法院審議，其餘國際書面㈿定，除經法律授權或

事先經立法院同意簽訂，或其內容與國內法律相同者外，亦應送立法院審

議。」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經立法院審議通過，依據前述大法官會議解

釋意旨，該㈿定係屬於憲法定義之條約，而與法律㈲相同之位階 
 
第㆔節 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㆗的重要原則 
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在雙方諮商及簽署過程，雙方對該㈿定㆗之基

本原則，㈲㆘列共識： 
㆒、 合於目的原則 

刑事司法互助之目的在使雙方經由相互提供司法㈿助共同調查、追

訴、防制犯罪。司法㈿助之請求國於請求時，應詳列執行調查、訴追或訴

訟程序之機關，並說明請求事㊠及調查、訴追或訴訟程序之性質，故請求

國不得在未指明因何具體個案調查或訴追之情形㆘，請求他國調查㈵定事

㊠。因之，司法㈿助之請求，證據之使用、證㆟之訊問均應合於具體案件

調查或訴追之目的。在㈿定㆗，隨處可反應此種合於目的原則： 
（㆒） 依據㈿定第㆓條第㆕款規定：本㈿定係僅供第約雙方間司法互助之

用，並不因而使私㆟得以獲取、隱匿、排除證據或阻礙執行請求之

權利。 
（㆓） 依據㈿定第㈧條第㆒㊠規定：受請求國得請求請求國在未經同意

前，不得將依本㈿定取得之㈾料或證據，使用於請求目的以外之調

查、起訴或訴訟程序。 
（㆔） 依據㈿定第㈩㆓條第㆓㊠規定，受請求國要求在其境內㆟員㉃請求

國作證，如該證㆟願前往被請求國時，請求國不得因該㆟之前行為

予以起訴、羈押、傳喚或限制其㆟身㉂由，亦不得要求該㆟在其他

案件㆗作證。 
㆓、 以雙方可罰為例外 

引渡條約之目的在引渡於請求國犯罪而潛逃㉃被請求國之逃犯㉃請

求國受審，牽涉為㆟之㆟身㉂由甚㉃生命權之剝奪，故㆒般引渡條約㆗均

慎重㆞採取雙方可罰原則，即請求國請求引渡逃犯之犯罪行為在被請求國

亦必須是刑事可罰之行為。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在諮商時，美國認為引

渡以外的司法互助因不牽涉㆟身㉂由之剝奪，故不必採取雙方可罰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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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方考慮刑事司法互助機制固在相互承認國家司法主權之延伸，但牽涉㆟

民基本權利之司法權作用，除應考慮各國刑事法規之不同，亦應考慮法官

或執法者在執行司法互助時之法律感情。例如，美國請求我國就㈵定犯罪

進行搜索、扣押，然該㊠美國法律認定之犯罪行為可能在我國並不構成犯

罪，如檢察官欲聲請法官簽發搜索票時，法官可能認為該行為既不構成犯

罪，為何要進行搜索，因而拒絕發給搜索票。而就實際情況而言，㆒般請

求國會發動請求搜索扣押之案件，應均屬較為重大之刑事案件，應不致㈲

在被請求國不構成刑事可罰行為之情形。後雙方達成共識，於第㆓條第㆔

㊠規定：「在請求方所屬領㈯內受調查、訴追或進行司法程序之行為，不

論依受請求方所屬領㈯內之法律規定是否構成犯罪，除本㈿定另㈲規定

外，都應提供㈿助。」所謂之「本㈿定另㈲規定」，即㈿定第㆕條第㆒㊠

第㆕款所規定，請求國如為第㈩㈤條搜索扣押㈿助之請求，其所涉行為在

受請求方所屬領㈯內不構成犯罪者，受請求方得拒絕㈿助。 
㆔、 受請求國㈲權因安全、公共秩序或重要利益而拒絕㈿助 

因請求國之請求㈲時可能影響被請求國之安全、公共秩序或重要利

益，故㈿定第㆕條第㆒㊠第㆓款允許被請求國於㈲㆖述顧慮時拒絕提供㈿

助。「安全」通常係指請求㈿助調查事㊠牽涉被請求國之國防機密，則被

請求國可拒絕提供㈿助。「公共秩序或重要利益」可能即㈲降廣泛的解釋

空間，例如憲法㆘所保障之基本㆟權，可能即屬㆒國之「公共秩序或重要

利益」，此㆒被請求國之防衛條款，預料將在未來牽涉較敏感之案件時，

可能作為被請求國援引為拒絕㈿助之依據。 
㆕、 受請求國之調查㊝先 

司法㈿助之請求如㈲礙於受請求國正進行㆗之司法調查、訴追或其他

訴訟程序，受請求國得延緩執行或另商議提供㈿助之條件（第㈥條第㆕

款）。例如美國請求我國依據第㈩㆒條解送在我國㈼獄服刑之受刑㆟㉃美

國作證，該受刑㆟如另㈲案件正在我國進行偵審㆗，我國即可㊝先偵審該

受刑㆟所涉案件，暫緩美國之請求。 
㈤、 ㆟民在憲法㆘權利之保護 

刑事司法互助㈿定固承認他國司法權經由我國司法機關㈿助而在我

國延伸，但仍應尊重㆒般㆟民在憲法㆘之基本㆟權。在我國境內之㆟民應

受我國司法權之拘束，在無引渡條約之情形㆘，並無義務㉃他國接受他國

司法權之拘束，此應為憲法㆘㆟身㉂由之㆒環。因此，依據第㈩㆒條及第

㈩㆓條之規定，不論係㉂由㆟或依法受拘禁之㆟，如美國要求其㉃美國作

證，仍應得其本㆟之同意，司法機關無權因美國請求，為提供㈿助而強制

解送㉃美國作證。 
㈥、 因司法㈿助取得之證據具㈲證據能力 

基於司法互助所取得之證物是否具㈲證據能力？在㈨㈩年㈧㈪與美

方諮商時，我國之刑事訴訟法尚未進行修法，然基於最高法院迭次在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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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揭櫫之直接審理原則，可能使因司法㈿助取得之證詞及證物未經我國法

院直接審理，而不被採為證據，故㈿定㆗將依第㈨條取得之證言及證據、

依第㈩條取得之文書、依第㈩㈤條搜索扣押取得之證物，在經㆒定具結或

宣誓之程序，以提供該證言或證據之額外可信性保證時，直接規定具㈲證

據能力。在刑事訴訟法㈨㈩㆓年㆓㈪㈥㈰修正後，台美司法互助㈿定㆖述

規定，具㈲以㆘意義： 
（㆒） 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第㆒百㈤㈩㈨條之規定：「被告於審判外之言詞

或書面陳述，除法律另㈲規定者外，不得作為證據。」因之，依據

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第㈨條請求美國司法機關就證㆟訊問㆘證

㆟所為之陳述，均屬「被告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」而屬傳聞

證據，將不具備證據能力。然而司法互助㈿定本在解決在國外證㆟

不願到庭作證、在國外證物無法順利取得之困難，如證㆟凡在外國

之陳述，均因屬審判外陳述而不具備證據能力，將使司法互助機制

無法運作。因台美司法互助㈿定具㈲與法律相同效力，故依據台美

刑事司法互助㈿定第㈨條請求美國司法機關就證㆟訊問㆘證㆟所

為之陳述，因「法律另㈲規定」，而具㈲證據能力。 
（㆓） 台美刑事司法互助第㈩㈤條規定，受請求國於執行搜索扣押之請求

而扣押物品時，該扣押物品具㈲證據能力必須由執行扣押及其後保

管扣押物品之㆟，出具經宣誓之聲明，證明其接受並保管扣押物品

之狀態，該聲明並須顯示保管之連續性（continuity of custody）。
此㊠規定㆗之程序要求，對我國刑事偵查實務是㆒㊠極具意義之啟

發。我國實務㆖偶㈲發生警察局在對煙毒犯採尿後，尿液遭掉包之

情事發生，㆖述程序要求或可啟發我國變更證據蒐集及保管過程之

標準程序，並以證物保管過程之連續性證明確保㆖述掉包情事不致

發生。 
㈦、 ㈶產沒收與分享 

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新措施為「沒收分享」跨國犯罪者的㈾產，這㊠

措施乃著眼於跨國犯罪集團常將犯罪行為（尤其是販毒）行為之所得利用

國際㈮融機構進行洗錢。共同打擊犯罪之國家利用各國可行之沒收制度，

將犯罪者之㈶產沒收，再將沒收之㈾產分配與共同參與打擊犯罪之國家，

㆒方面可摧毀犯罪者的經濟力量，避免其利用犯罪所得繼續犯罪，亦可鼓

勵相關國家共同攜手合作打擊犯罪。美國於諮商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過

程，極力促使我國與美國進行㈶產沒收與分享，甚㉃不在乎我國並無㈶產

分享制度之立法，而願在㈿定㆗單方承諾我國如提供司法㈿助致使美國順

利沒收犯罪者㈾產，將依美國法律分享末受㈾產與我國，並靜待我國完成

相關立法。此即具體反應在㈿定第㈩㈦條第㆔㊠規定：「犯罪所得或犯罪

工具須依締約雙方所屬領㈯內之法律規定予以處理。締約之任何㆒方在其

所屬領㈯內之法律所許可之範圍，且認為㊜當時，得移轉該㈶物、變賣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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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之全部或部分予他方」。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簽署後，法務部即積極

推動相關立法，㈨㈩㆓年㆒㈪㈩㆔㈰立法院通過之洗錢防制法第㈩㆓條之

㆒規定依法沒收之犯罪所得㈶物，得由法務部撥交檢察機關、司法警察機

關、或其他㈿助查緝洗錢犯罪之機關作公務㆖使用，或將沒收㈶產㆒部或

全部撥交與我國簽訂條約或㈿定㈿助我國執行沒收犯罪所得之物之外國政

府、機構或國際組織，即為簽訂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後之產物。然洗錢

防制法作為執行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第㈩㈦條之依據，在理論及實踐㆖

存㈲若干疑問，將於㆘節㆗討論。 
 
第㆕節  刑事司法互助之實踐 
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所涵蓋之司法互助種類，包括㈿助取得證言、

㈿助取得證物、㈿助確認關係㆟所在或身分、送達文件、㈿助解送受拘禁

㆟作證、㈿助執行搜索扣押、㈿助凍結及沒收㈾產、歸還補償、罰㈮之執

行、及其他不違反受請求國法律之㈿助，而不包括引渡、刑事訴追程序之

移轉、執行外國㉂由刑之刑事判決，當屬狹義之司法刑事司法互助。此乃

因引渡、刑事訴追程序之移轉、執行外國㉂由刑之刑事判決對美國而言均

需較複雜之條約簽定程序，以目前政治情勢，雙方尚未到簽署簽署簽署相

關條約之成熟階段，作為兩國正式刑事司法互助機制建立的第㆒步，採狹

義的刑事司法互助範圍，當是阻力最小而能順利達成的開端。以㆘即就台

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㆘的司法㈿助種類作較為詳細之說明。 
㆒、 請求採取證言及證據 

依據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第㈨條之規定，我國與美國司法機關得請

求對方訊問㈵定證㆟，並要求該被訊問證㆟提出㆒定證據。該證㆟於拒絕

到庭時，應強制其出庭，作證時必須為宣誓或具結。 
本條之規定，在㆗美兩國之實踐將㈲不同之程序。美國請求我國提供

此條之司法㈿助時，我國因檢察官㈲傳喚及證㆟到庭之權限，於證㆟陳述

前後並得命其具結，故在執行時無需法院之參與；我國為相同請求時，如

證㆟不願應美國檢察官之要求而為陳述，檢察官必須尋求法院發給命令，

強制證㆟接受檢察官之訊問。 
由於請求國對請求㈿助之個案案情較為瞭解，被請求國之檢察官如僅

針對請求國所要求訊問之問題就訊證㆟，證㆟之答案難以預期，提供㈿助

之被請求國檢察官未必能即刻反應，繼續為㈲意義之訊問，故本條允許請

求國派員參與被請求國檢察官訊問之程序。因我國刑事訴訟法僅規定檢察

官或法官訊問證㆟及當事㆟、辯護㆟、㈹理㆟詰問證㆟（第㆒百㈦㈩㈦條

第㆔㊠），為恐就美國檢察官可否在我國訊問或詢問證㆟生㈲疑義，本條

規定請求國所指定㆟員證㆟之詢問，應依受請求國主管機關同意之方式為

之。在實際運作㆖，美國檢察官可將欲詢問問題告知檢察官，由檢察官為

訊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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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㊟意本條要求執行請求之被請求國，應允許請求國所指定之㆟就訊

問過程逐字記錄(to make a verbatim transcript)，未來美國為本條請求時，指
定在場之㆟除美國檢察官外，可能包括速記之㆟員或法院書記 (court 
reporter)，我國檢察官應准其在場並記錄。 

此外，證㆟在應訊前後，除應依法命其具結簽署結文外4，不論證㆟㈲

無在訊問㆗提供證據5，檢察官均必須要求證㆟簽署㈿定附件 A之表格，保
證其陳述無虛偽6，如證㆟㈲提供證據（通常為書證），則該附表 A係在聲
明所提供證據為原本或係在㈵定㈼督㆘所制作之複製本。 

由於㆗美兩國就證㆟是否可在經傳喚作證時主張無證述能力或拒絕

證言或拒絕具結㈲不同規定，因此㈿定第㈨條第㆕㊠規定，在證㆟主張豁

免（immunity）、無行為能力（incapacity）或㈵權（privilege）7時，被請求

國除仍應盡力取得證詞外，應將證㆟主張事由轉知請求國，俾使請求國㉂

行解決。例如美國請求我國訊問㈵定證㆟，證㆟主張係被告律師，受訊問

事㊠係因業務知悉㈲關他㆟㊙密事㊠，㈲刑事訴訟法第㆒百㈧㈩㆓條之原

因而拒絕證言，我國檢察官於訊問時仍應盡力說服證㆟為陳述，其如仍拒

絕陳述或陳述前後拒絕具結，我國應將此種情況轉知美國，㉃於其拒絕證

言或拒絕具結之效力如何，則由美國㉂行解決之。 
㆓、 請求取得對方官方記錄 

第㈩條規定請求國得請求被請求國提供政府機關得公開之紀錄及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法務部所制頒的「檢察及調查機關執行我國與美國間刑事司法互助㈿定作業要點」第㈩㆒點第（㆒）㊠

第㈥款提示檢察官在證㆟提供業務㆖製作或保管文書時，應令其簽署本㈿定附表 A之宣誓書或證明書，

因附表 A㆗證㆟須宣誓證述其受僱機關、職稱、陳送紀錄係原本或係在所屬機構㈼督㆘根據原本所志成

之複製本、且紀錄係於所述事件發生時或接近發生時由知悉該事件發生之㆟所作成、紀錄係經常性的業

務活動過程㆗被保存、由於該業務活動始作成紀錄成為常規，故檢察官於訊問時，應就㆖列各點逐㆒訊

問，以使證㆟陳述。 
5 「檢察及調查機關執行我國與美國間刑事司法互助㈿定作業要點」第㈩㆒點第（㆒）㊠第㈥款提示檢察

官在證㆟提供業務㆖製作或保管文書時，應令其簽署本㈿定附表 A之宣誓書或證明書，似表示證㆟如僅

單純為陳述，即無須簽署附表 A，此似與㈿定第㈨條第㈤㊠規定㈲所出入。蓋㈿定第㈨條第㈤㊠規定㆒

本條所取得之「證詞」，得以聲明方式依本㈿定附表 A所示之證明方式確認證實，故證㆟作證縱未提出

證據，亦應要求其簽署附表 A及結文。 
6 我國刑事訴訟法㆒百㈧㈩㈨條因對結文之內容具體規定應記載「當據實陳述，絕無匿、飾、增、減」或

「係據實陳述，絕無匿、飾、增、減」，但㈿定之附件A㆗之結文僅記載「如㈲虛偽陳述或證言，將受

刑事處罰」，故附件 A之結文與刑事訴訟法規定之結文格式並不相㆒致。未來於執行時，為確保證㆟具

結之效力，檢察官應同時要求證㆟簽署結文及附表 A。 
7本條於諮商過程㆗，就如何妥㊜㆗譯「privilege」㆒字頗生困擾，蓋 privilege㆒字涵蓋㆗美兩國刑事訴

訟法甚㉃憲法㆗證㆟可據以為拒絕證言之所㈲事由，然實無法以㆒㆗文㈴詞妥㊜翻譯該字，㆗文版之互

助㈿定以「㈵權」㆒詞㈹之，實不得已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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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紀錄。就不公開紀錄部分，被請求國原則㆖以對國內執法機關或司法

機關提供之相同程度及條件提供即可，但被請求國得斟酌情形決定是否完

全拒絕提供或僅提供㆒部。 
因第㈩條要求提供政府紀錄之㆟（通常為公務員）出具㈿定附件 B之

宣誓書證明提供之紀錄為真正，係依照存放於㈵定機關之紀錄原本所製成

之複製本，然在實務㆖，檢察機關函請政府機關提供文書或紀錄影本，被

請求政府機關不致主動簽署前述宣誓書，故未來於實際執行時，檢察官應

係傳喚政府機關之㆟攜帶政府保管文書或紀錄影本到庭，就影本是否依據

文書或紀錄原本制作而訊問，並要求其簽署結文及㈿定附件 B之宣誓書。 
㆔、 解送受拘禁之㆟ 

㈿定第㈩㆒條規定，請求國得請求被請求國解送現正拘禁之㆟㉃請求

國作證。所謂「現正拘禁之㆟」包括因案受羈押或服刑之㆟，但因案受羈

押之㆟必定在被請求國正受追訴或審判，依據㈿定第㈥條第㆕款，被請求

國可延緩執行請求。 
本條解送之要件，必須㈲受拘禁之㆟之同意，㉃於解送之效果如㆘： 

（㆒） 解送後受解送㆟應繼續受拘禁，受拘禁期間應折抵在被請求國之刑

期。 
（㆓） 請求方應儘速將解送㆟解還請求國。 

就㆖述第㆓點，㆗美雙方於諮商時，我方原堅決主張請求國應於㈵定

期間內（例如㆔㈩㈰內）將受解送㆟解還被請求國，然美方認為在㆒定期

間內解還㈲時確會遇到窒礙難行之處，因為檢察官無法掌握或控制法院開

庭之庭期，美方認為在㆒般情形㆘應可在㆔㈩㈰內解還，但不願在㈿定㆗

訂的如此僵硬而面臨可能違反㈿定之風險，雙方經過折衝，同意解送㆟應

在㆔㈩㈰內、或情況許可㆘儘速、或雙方同意情形㆘儘速解還。 
㆕、 請求㈿助要求證㆟㉃請求國作證 

㈿定第㈩㆓條規定請求國可請求被請求國㈿助要求㈵定㆟㉃請求國

作證。㊜用該條時應㊟意： 
（㆒） 被請求國於執行該請求時，並無權力強制證㆟必須前往被請求國作

證。 
（㆓） 被請求國可要求請求國承諾於證㆟同意前往請求國時，請求國不得

就該證㆟之前行為予以起訴、羈押、傳喚、或現制其㆟身㉂由，亦

不得要求其在其他偵查、審判程序㆗作證。 
（㆔） 請求國應提供證㆟在請求國期間之安全直㉃應訊後㈦㈰為止（可延

長㉃㈩㈤㈰）。證㆟如在該㈦㈰或㈩㈤㈰後㉂願停留請求國境內，

或證㆟離開請求國㉂願返回請求國，請求國即無提供安全維護之義

務。 
㈤、 請求㈿助尋求證物所在或為身分、物件之辨識 

㈿定第㈩㆔條規定請求國可請求被請求國㈿助尋求證物所在或為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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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、物件之辨識，此種㈿助模式，在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簽署前即為㆗

美執法機關經常合作之模式，然而，㈿定明文將之納為㈿助之㊠目，即不

必仰賴執法㆟員之默契或私㆟交情，接受請求國㈲義務盡最大努力提供㈿

助。 
㈥、 請求㈿助送達文件 

㈿定第㈩㆕條規定請求國可請求被請求國㈹為送達文書，被請求國於

送達後，應提供送達證明與請求國。此條在執行㆖並不致發生窒礙，然㈲

疑問者為我國如請求美國送達，該送達之效力如何？我國刑事訴訟法並無

委託他國㈹為送達之送達方式，故依據㈿定第㈩㆕條之送達是否可認為係

依法送達，即㈲疑義。本文認為，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既㈲等同法律之

效力，㈿定第㈩㆕條定明㆗美雙方㈿助送達之送達方式，因此依據台美刑

事司法互助㈿定之送達應為依法所為之送達。惟為杜絕爭議，刑事訴訟法

㈲關送達規定，應增修：「被告、㉂訴㆟、告訴㆟或附帶民事訴訟當事㆟

居住國外，得請求該外國㈿助送達。」當然，通常同意我國送達㈿助請求

之國家，為與我國簽署司法互助㈿定或其內國法並不要求須㈲司法互助㈿

定之國家8。 
㈦、 請求㈿助搜索及扣押 

㈿定第㈩㈤條規定請求國得請求被請求國㈿助搜索或扣押證物。因該

條規定「請求方指定㈹表㆟所提出搜索、扣押及移轉證物之請求為正當時，

受請求方指定㈹表㆟即應執行此等請求」，因此受請求國檢察官如認搜索

理由不符合受聲請國法律所定聲請搜索之要件，可不予執行請求國之請求。 
在我國提出搜索、扣押之㈿助請求時，應提供足夠證據顯示「probable 

cause」，足使美國法院相信將搜索、扣押之物品為犯罪工具、犯罪所得之
物或違禁物，且可在指明㆞點搜索扣押該物品，通常必須由執法㆟員出具

㆒份宣誓書以證明該「probable cause」存在；在美國提出相同請求時，我
國檢察官實際㆖亦要跨過類似的門檻，以使法院核發搜索票。 

搜索扣押所得證物，受請求國執法㆟員凡執行請求而㈲保管證物者，

均應出具㈿定附表 C 之宣誓書，聲明其在何時㆞㉂何處接收保管扣押物
品，並陳明保管㆗扣押物品狀態㈲無變更，如㈲變更並應載明狀態變更之

情形。此㊠聲明目的在證明扣押物並無發生調換情事。於我國執行美國請

求時，應㊟意所㈲曾保管扣押物之執法㆟員均應出具該宣誓書，該保管易

手之狀態並應㉂宣誓書證明其連續而不間斷。 
本條所規範之搜索扣押，並不包括具㈲「搜索聲音」性質的㈼聽，因

為美國執法機關並無權限對國外司法機關提供㈼聽之㈿助，因而在㈿定㆗

並未將㈼聽納為互助㊠目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例如我國外國法院委託事件㈿助法就外國請求㈿助送達、調查證據，即不以該外國與我國㈲司法互助條

約或㈿定為前提，而以是否互惠決定是否提供㈿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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㈧、㈶產沒收與分享 
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第㈩㈦條所定之㈶產扣押、沒收與分享，分為

扣押、沒收及分享㆔個程序。本條因係由美方起草，故規定背後的法律概

念悉從美國法及美國訴訟制度之角度出發。條文之基本構想為請求國之執

法機關如發現犯罪所得㈶產在被請求國，即請求被請求國之執法機關採取

㊜當程序扣押，被請求國於執行扣押後，如該犯罪行為遭定罪判刑，並沒

收該犯罪所得㈶產時，被請求國即得據以執行沒收，並將沒收之㈶產進行

分享。惟此條文在美國執行程序，並不致發生窒礙，於我國請求美國執行

㈶產扣押凍結及沒收之程序，美國檢察官可先於我國請求扣押㈶產時，向

法院聲請效期㆔㈩㈰之禁制令（可延長），扣押該在我國被控㈵定犯罪之

被告在美國之㈶產。依據聯邦法 28 USC 2467規定，凡與美國簽署司法互
助條約或㈿定之國家，可請求美國㈿助執行請求國之刑事沒收判決，此時，

美國檢察官可以持我國對被告之刑事沒收判決為證據，進行沒收㈶產之對

物(in rem)訴訟程序，藉以執行我國之刑事沒收判決。 
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簽署後，我國㈲鑑於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應在內

國法㆗制定基礎，就外國請求我國扣押或凍結因㈵定犯罪所得㈶物提供㈿

助，並據以旅行台美司法互助㈿定第㈩㈦條之規定，故在洗錢防制法第㈧

之㆒條增訂： 

「檢察官於偵查中，有事實足認被告利用帳戶、匯款、通貨或其他支付工

具從事洗錢者，得聲請該管法院指定六個月以內之期間，對該筆洗錢交易

之財產為禁止提款、轉帳、付款、交付、轉讓或其他相關處分之命令。其

情況急迫，有相當理由足認非立即為上開命令，不能保全得沒收之財產或

證據者，檢察官得逕命執行之。但應於執行後三日內，報請法院補發命令。

法院如不於三日內補發時，應即停止執行。 

前項禁止提款、轉帳、付款、交付、轉讓或其他相關處分之命令，法官於

審判中得依職權為之。 

前二項命令，應以書面為之，並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。 

對於外國政府、機構或國際組織依第十四條所簽訂之條約或協定請求我國

協助之案件，如所涉之犯罪行為符合第三條所列之罪，雖非在我國偵查或

審判中者，亦得準用第一項規定。」 

該條規定似對我國檢察官㈿助外國扣押及凍結犯罪所得提供足夠之法

律基礎，但發生疑義者為洗錢防制法第㈧之㆒條所定之「禁止提款、轉帳、

付款、交付、轉讓或其他相關處分」與刑事訴訟法第㆒百㆔㈩㆔條之「扣

押」㈲何不同？又刑事訴訟法現制就檢察官之扣押，係採無令狀之原則，

然洗錢防制法第㈧之㆒條之「禁止提款、轉帳、付款、交付、轉讓或其他

相關處分」須向法院聲請命令，則檢察官是否得依刑事訴訟法第㆒百㆔㈩

㆔條行使扣押權，而不依洗錢防制法第㈧之㆒條之規定向法院聲請禁止提

款、轉帳、付款、交付、轉讓或其他相關處分之命令？本文認為：洗錢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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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法第㈧之㆒條為㆒㊠疊床架屋之立法，刑事訴訟法第㆒百㆔㈩㆔條規

定：「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。對於應扣押之物之所㈲㆟、持㈲

㆟或保管㆟，得命其提出或交付。」從而洗錢防制法第㆓條所定進行洗錢

之㈶物既均為同法第㆔條所定重大犯罪所得㈶物，㉂為檢察官依刑事訴訟

法第㆒百㆔㈩㆔條所得扣押之物；㉃於扣押之方法，刑事訴訟法第㆒百㆔

㈩㆔條規定得命所㈲㆟、持㈲㆟或保管㆟提出或交付，同法第㆒百㆕㈩條

規定：「扣押物因防止其喪失或毀損，應為㊜當處置。不便搬運或保管之

扣押物，得命㆟看守，或命所㈲㆟或其他㊜當之㆟保管。」因此檢察官就

得扣押之重大犯罪所得㈶物，非不得依法扣押，㉃於扣押之方法係命銀行、

銀錢業者保管，在該保管命令之㆘，㉂然發生禁止提款、轉帳、付款、交

付、轉讓之效果。洗錢防制法第㈧之㆒條之立法，反使洗錢防制法所定重

大犯罪以外犯罪所得㈶物可由檢察官逕行扣押，不需聲請法院令狀；洗錢

防制法所定重大犯罪所得㈶物之扣押或凍結須經向法院聲請令狀，難謂兩

㊠立法符合理論㆖的㆒致。此外，依據洗錢防制法第㈧之㆒條所發之凍結

命令，凍結時間原則㆖僅㈲㈥個㈪，則不論本國刑事案件或外國請求㈿助

案件如不能在㈥個㈪內偵查審理終結，該凍結㈾㈮應如何處理，法律規定

則付之闕如，如該法院命令在㈥個㈪後失效，凍結之犯罪所得是否應返還

所㈲㆟？而刑事訴訟法㆘之扣押並無時間之限制，扣押之㈶物均在案件判

決確定後沒收或返還所㈲㆟，反較符合扣押之目的。 

其次為台美司法互助㈿定第㈩㈦條所定之沒收程序之㈿助，將允許我

國㈿助美國執行美國法院之沒收判決。於台美司法互助㈿定簽署時，因我

國內國法並無承認或執行外國刑事判決之規定，故㈿定第㈩㈦條規定如請

求國請求為沒收之㈿助時，「主管機關應依其領㈯內之法律作成決定」（第

㆒㊠），「締約雙方指定之㈹表㆟應在所屬領㈯內之相關法律許可範圍內，

在沒收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、被害㆟求償、刑事判決罰㈮之執行等程序㆗，

彼此㈿助。」因此，在我國未制定內國法得以㈿助美國請求沒收犯罪所得

或犯罪工具、被害㆟求償、刑事判決罰㈮前，我國得不予提供㈿助。但㈨

㈩㆓年㆓㈪㈥㈰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㈩㆓條規定： 

「犯第九條之罪者，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除應發還被害人或

第三人者外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。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，追

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。 

為保全前項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追徵或財產之抵償，必要時，得酌量扣押其

財產。 

對於外國政府、機構或國際組織依第十四條所簽訂之條約或協定，請求我

國協助之案件，如所涉之犯罪行為符合第三條所列之罪，雖非我國偵查或

審判中者，亦得準用前二項之規定。」 

顯然在台美司法互助㈿定簽署及㈨㈩㆓年㆓㈪㈥㈰修正洗錢防制法之

後，我國已可承認並執行美國法院之沒收判決，此為刑法㆘我國並不承認

PDF created with FinePrint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.pdffactory.com

http://www.pdffactory.com


 
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11000\MY DOCUMENTS\92業務\92論文集\㆗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之制定與實踐.DOC 1 - 11 - 

並執行外國判決原則之㆒大突破。然應㊟意者為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第

㈩㈦條所定沒收以外之其他司法互助請求，包括㈿助沒收犯罪所得工具、

請求㈿助被害㆟求償、請求執行刑事判決罰㈮，洗錢防制法或其他法律並

無任何規定得以提供㈿助管道，未來如㈲相類請求時，因無內國法為履行

依據，仍應拒絕提供㈿助。 

 

第㆕節 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之㊜用 

台美司法互助㈿定㊜用的司法㈿助請求，限於因調查、追訴或進行司

法程序行為而提出之請求，依據㈿定第㈤條第㆓㊠第㆒款，提出請求時應

列明執行調查、追訴或相關訴訟程序之機關㈴稱，故司法㈿助係應由具㈲

司法調查權限之機關發動。然被告之辯護㆟向他國提出司法㈿助請求，是

否可認係因調查或進行司法程序行為而提出之請求？在台美司法互助㈿定

簽署後，發生美國進行㆗刑事訴訟，被告辯護㆟須㉃我國訊問證㆟，該證

㆟證述係對被告㈲利，因此美國檢察官並無意尋求我國依據台美刑事司法

互助㈿定提供㈿助，但在該㊠採證程序(deposition)㆗，美國檢察官將於

被告辯護㆟訊問時對證㆟進行詰問，並可能對辯護㆟之不當問題提出異

議，因此當被告辯護㆟及美國檢察官欲㉃我國進行採證程序時，我國所應

採取立場為何？㈲謂刑事案件偵查、審判以㉃執行均為國家司法權之㆒

部，故就具體刑事案件，在審判過程㆗對我國國民為訊問，㉂為行使司法

權之行為，因此除非經我國與他國簽署司法互助條約或㈿定，並依據該條

約或㈿定向我國為司法㈿助請求，否則他國不得在我國行使司法權而為對

我國國民之訊問。此種見解，如參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㆔㈨㆓號解釋，

似頗㈲根據9。然而，設若證㆟係㉂願性㆞接受被告辯護㆟之訊問及美國檢

察官之詰問，在其不願接受訊問或詰問之情形，並無任何強制力作為強制

證㆟接受訊問或詰問之保障，則此與證㆟與被告辯護㆟或美國檢察官之「談

話」㈲何分野？如在美國民事訴訟程序㆗，兩造律師亦係前來我國對㈵定

證㆟進行採證程序，此是否亦屬行使司法權之行為？從寬解釋司法權之範

圍，固可以確認外國之檢察官不致在未經我國同意㆘在我國行使司法權，

但在我國與多數國家並無司法互助機制之情形㆘，採取如此解釋限制外國

檢察官在我國進行無強制性質之調查，是否將反使我國檢察官在㈲必要㉃

域外進行無強制性質之調查時，亦均被解釋為司法權之行使而遭拒絕。例

如，我國宜蘭㆞檢署檢察官在調查尹清楓命案，而於㈧㈩㆔年㆓㈪㈨㈰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㆔㈨㆓號解釋認：司法權之㆒之刑事訴訟、即刑事司法之裁判，係以實現國家刑罰

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，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始，追訴必須實施偵查，迨判決確定，尚須執行始能實現裁

判之內容。是以此等程序悉與審判、處罰具㈲不可分離之關係，亦即偵查、訴追、審判、刑之執行均屬

刑事司法之過程，其間㈹表國家從事「偵查」「訴追」「執行」之檢察機關，其所行使之職權，目的既

亦在達成刑事司法之任務，則在此㆒範圍內之國家作用，當應屬廣義司法之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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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訪談關鍵證㆟涂鄭春菊（媒體稱為「涂太太」）時，是否亦在新加

坡境內行使司法權？又如我國高等法院檢察署於㈧㈩㈨年及㈨㈩年間兩度

派遣檢察官赴法進行無強制作為的查案或蒐集㈾料，是否是行使司法權？

從法務部否認該㊠訪查係司法權行使看來
10
，顯然法務部也無意將無行使強

制作為之查案、蒐集證據行為定性為行使司法權之行為，因此，刑事司法

權行使㈲必要再作精細的定義。 

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㆔㈨㆓號解釋固解釋刑事案件偵查、審判以

㉃執行均為國家司法權之㆒部，然刑事案件之偵查、審判以迄執行，均包

括具㈲強制作用的傳喚、拘提、搜索、扣押、羈押、拘禁，然偵查過程㆗

亦可能包括不含強制性質之偵查作為，例如檢察官、司法警察訪談路㆟、

檢閱報章雜誌報導、勘查現場等偵查手段，不能因此等偵查作為發生在刑

事案件偵查、審判以㉃執行之階段，即謂所㈲行為甚㉃包括不行使司法高

權者均為行使司法權之行為。本文甚㉃認為該等行為與國家主權行為包括

行政高權行為無關。因此，外國執法㆟員或司法㆟員在我國進行無強制作

用之行為，不應被認為係行使司法權之行為。 

基於以㆖論點，本文認為，台美司法互助㈿定簽署後，如美國進行㆗

刑事訴訟，被告辯護㆟須㉃我國訊問證㆟，美國檢察官並於被告辯護㆟訊

問時在場對證㆟進行詰問，並非行使司法權之行為，反之亦然，訊問所在

㆞國家不能以該㊠訊問係屬行使司法權之行為，必須經司法㈿助請求後始

得為之為由，拒絕他國進行無強制性質之採證行為。 

 

第㈤節  結論 

曾㈲認為台美司法互助㈿定之簽署，對美國之助益遠勝於對我國之

助益，因為勢必美國需要我方㈿助為多，而我國最迫切需要之引渡機

制並不在台美司法互助㈿定之㆗。本文認為，此應係導果為因之看法。

如從過去經驗觀察，我國尋求美國提供㈿助之機會可能不多，應正係

由於兩國之間並無互助㈿定，例如檢察官偵辦案件㆗待傳喚證㆟如居

住美國，檢察官根本無從請求美國檢察官㈹為訊問，㉂亦不會發動請

求美國提供㈿助。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簽署後，檢察官就跨國案件

之調查或偵辦，無異可藉由美國檢察官之㈿助而伸展㉃美國境內，對

牽涉美國境內調查之案件勢必增加許多的助力。 

台美刑事司法互助㈿定簽署生效後，㆗美之間已㈲多次㊜用該㈿定

而相互提供㈿助之實例，對㆗美兩國共同打擊跨國犯罪發生極大的助

益。然而，跨國犯罪既為無國界之犯罪，我國需要相互㈿助之國家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㈧㈩㈨年㈩㈪㆓㈩㈥㈰㆗時晚報報導洪威華檢察官赴法查案㆒事，法務部官員猶須聲明指出：洪威華赴

法，不能稱為境外查案，在尊重外國的司法權前提㆘，我檢察官是不能在他國查案，洪威華可能是赴法

搜集相關㈾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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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止美國而已，當㈲必要繼續推動與其他國家簽署包括引渡在內之刑

事司法互助㈿定，以更㈲效對抗跨國犯罪。 

我國由於國際政治情勢之限制，可能無法順利與各個國家簽署刑事

司法互助㈿定，然如就此因而拒絕其他國家之司法㈿助請求，非但無

助於我國與他國進行司法合作，亦因而使共同打擊犯罪之無國界目標

無法實現，因此㈲必要考慮制定國際刑事司法㈿助法，就與我國無邦

交或未簽署互助㈿定之國家，均得在㆒定條件㆘請求我國提供司法㈿

助11。該法律㆗並明定外國得請求刑事司法㈿助之㊠目、請求司法㈿助

所應符合之要件、我國提供司法㈿助之程序、我國向外國請求司法㈿

助取得證據之證據能力等，作為刑事司法互助之基本法，定當㈲助於

我國在跨國刑事司法案件之偵查審判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引渡法即無限制與我國簽署引渡條約之國家始可請求引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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